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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2.特殊地域管辖：（包括但不限于）
	（1）因合同纠纷引起的诉讼，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	【注意】财产租赁合同、融资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地；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，从其约定。
	（2）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
	①原则上，由被告住所地或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；
	②因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，如果保险标的物是运输工具或者运输中的货物，可以由被告住所地、运输工具
	③因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，可由被告住所地、被保险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	（3）因票据权利纠纷提起的诉讼，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因非票据权利纠纷提起的诉讼，
	（4）因公司设立、确认股东资格、股东名册记载、请求变更公司登记、股东知情权、公司决议、公司合并、公司
	（5）因铁路、公路、水上、航空运输和联合运输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，由运输始发地、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
	（6）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，由侵权行为地（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、侵权结果发生地）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
	3.专属管辖
	4.协议管辖
	当事人对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（包括因物权、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而产生的民事纠纷）的，可以书面协议方
	二、级别管辖
	 
	【例-单选题】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民事诉讼中，适用专属管辖的是（  ）
	A.因航空运输合同纷提起的诉讼
	B.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
	C.因确认股东资格纠纷提起的诉讼
	D.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
	答案：B
	解析：专属管辖包括：
	（1）不动产纠纷：不动产所在地；
	（2）港口作业纠纷：港口所在地；
	（3）继承遗产纠纷：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。
	【例-多选题】因票据权利纠纷提起的诉讼，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有（  ）。
	A.票据支付地人民法院
	B.出票地人民法院
	C.债权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
	D.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
	答案：AD
	解析：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，由票据支付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	【例-多选题】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规定，关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确立管辖权的下列表述中
	A.先立案的人民法院可以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
	B.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，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
	C.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，不得重复立案
	D.原告可以选择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
	答案：BCD
	解析：（1）选项A：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。
	（2）选项BD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，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；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
	（3）选项C：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，不得重复立案；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
	【考点】民事诉讼的第一审程序（★★）
	【解释】民事诉讼审判程序
	第一审程序是指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经济案件适用的程序，分为普通程序、简易程序。
	1.普通程序
	普通程序是民事、经济案件审判中最基本的程序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	（1）起诉和受理条件
	①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；
	②有明确的被告；
	③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、理由；
	　　④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管辖范围，同时还必须办理法定手续；
	　　⑤人民法院接到起诉状或口头起诉后，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，应当在7日内立案，并通知当事人。
	（2）审理前的准备
	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５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。
	（3）开庭审理原则
	庭审主要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、证据和法律适用等焦点问题进行，对于判决前能够调解的，还可以进行调解，调

